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17)鲁0214执2301号之二
申请执行人青岛高新区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大厦C座一层，组织机构代码58781643-8。
法定代表人徐宏鑫，职务董事长。

被执行人青岛瑞迪燃气具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业路1号中小企业孵化器B1-1，组织机构代码59527117-5。
法定代表人王超，职务总经理。

申请执行人青岛高新区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青岛瑞迪燃气具制造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18年3月27日查封了被执行人青岛瑞迪燃气具制造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申请执行人青岛高新区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厂房内的以广式炒菜燃烧机等财产。2018年7月12日，本院委托山东泰衡正秉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上述财产进行评估，评估报告按照生产设备、库存商品、库存材料、工具设备、办公用品共5大类197项进行评估，评估总价为人民币1374353.07元。2018年10月26日本院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泰衡评字（2018）127号价格评估报告书，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拍卖、变卖被执行人青岛瑞迪燃气具制造有限公司所有的广式炒菜机等生产设备、库存商品（详见评估报告第7-9页清单）。
本裁定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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